附件一、用户需求书

1、 项目一览表
	采购内容
	数量
	服务时长
	备注

	“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计服务”项目
	1项
	2个月
	无



2、 项目内容
1、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年度财务收支情况业务咨询。
2、汕头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澄海分局局长任中经济责任审计。
3、汕头市引进人才服务中心原副主任离任经济责任审计。
3、 服务内容及要求
（一）服务内容
1、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2024年1月至2025年12月
2、汕头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澄海分局局长任中经济责任审计：2020年9月至2025年12月。
3、汕头市引进人才服务中心原副主任离任经济责任审计（2021年1月至2024年12月）。
（二）要求
1、所有审计费用包括税费和人员到区（县）交通住宿的所有费用。
2、所需审计服务费报价不得高于人民币陆万元整（￥60000元）。
4、 实施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服务实施进度要求
服务周期为2个月。2个月内必须完成3个单位的审计和业务咨询等工作。
（二）质量保证要求
须有针对本审计服务项目的审计单位和咨询单位出具报告书。
（三）组织管理要求
须有针对本项目实施的详细组织机构及其工作职责划分，需要具备合理完整的项目团队，具备完成本项目所有实施工作。
1、成立合理的实施团队，建立健全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的各项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。
2、指定专职于本项目的项目经理，配置相应的人员，保证有足够的高素质人员参加本项目的实施，确保服务项目顺利实施。
3、参与本项目的技术人员必须具有审计会计经验，能够与用户进行良好沟通，具备相关统筹协调的能力。
4、参与本项目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对相关业务有所熟悉。
5、乙方应对上述内容列出详细人员计划，包括人员姓名、经验、学历和在本项目中的职责分工等。
6、乙方应根据项目建设的具体内容和整体工期要求，向甲方单位提交切实可行的项目工作计划。
（3） 付款方式说明
第一次付款：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，甲方向乙方付至项目合同金额50%；
第二次付款：项目全部审计工作完成之日起30天内，甲方向乙方付至项目合同金额50%。
